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函证及查询业务操作须知
（上海清算所2023年12月）

为规范和便利函证及查询业务流程，提高市场服务效率，保护各方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国人民银行《银行间债券市场债券登记结算管理办法》（中国人民银行令[2009]第1号）、《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债券登记托管、清算结算业务规则》（清算所公告〔2014〕13号）等相关规定，制定本须知。
一、适用对象
本须知适用的服务对象主要包括：
（一）银行间债券市场投资人，以及参与上海清算所集中清算业务的清算会员。可按照相关审计准则要求由会计师事务所对开立在上海清算所的债券账户、各类资金账户开展函证，或机构为履行内部合规要求直接向上海清算所进行书面查询；
（二）符合规定并经上海清算所认可的其他查询事项。
二、受理范围
（一）因会计师事务所审计需要的，可通过询证函方式对被审计机构在上海清算所开立的债券账户持有明细、各类资金账户余额进行函证；
（二）以下情形，申请人可通过电子或书面方式进行查询：
1.债券持有人向上海清算所申请查询本机构在上海清算所开立的债券账户持有明细、各类资金账户余额；
2.受托管理人持债券持有人的书面委托查询有关债券账户持有明细以及在上海清算所开立的各类资金账户余额；
3.清算会员向上海清算所申请查询本机构在上海清算所开立的结算账户、保证金账户、清算基金账户等相关资金账户余额；
4.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公安机关、纪检监察机构、国家审计机关、监管部门等依照法定程序查询投资人账户持有明细或在上海清算所开立的各类资金账户余额，上海清算所依据法律程序及相关操作规程协助办理。
三、办理流程
（一）会计师事务所因审计需要进行函证，或机构自身申请查询债券账户持有明细、各类资金账户余额的，可按电子或书面方式办理：
1.电子方式：通过上海清算所综合业务系统客户端直接发起资金询证函生成、债券持仓余额询证函生成业务。资金询证函、债券持仓余额询证函均已进行加签处理,右击“电子回单专用章”可查看文档的加签信息及是否被修改，可用于证明资金余额、债券持仓余额。
2.书面方式：按要求填写《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投资人及清算会员账户数据函证及查询申请表》（附件）；申请表填写完整并加盖有效印章后，将PDF及WORD版本同时发送至以下邮箱：account@shclearing.com.cn，联系电话：021-23198686。
（二）人民法院等有权机关进行查询等事宜，上海清算所依据相关规定协助办理。
4、 结果反馈
收到申请材料后，材料审核无误的，上海清算所将向申请机构反馈电子或书面结果；材料缺失或不准确的，上海清算所将通过电话或邮件的形式向申请机构反馈原因。
五、查复流程
投资者对债券账户记载的持有余额有异议的，可通过书面查
询方式，说明相关情况（可另附说明材料），向上海清算所申请复查，上海清算所将进行重点查询、确认和沟通，并向申请机构反馈电子或书面结果。
六、附则
（一）为提高服务效率，结合托管银行（托管人）法定职责，对采用托管模式的非法人产品函证或查询业务，原则上管理人或会计师事务所应向托管银行申请办理查询函证。
（二）机构为履行内部合规要求开展自查的，原则上应自行通过上海清算所客户端查询数据、下载并打印单据，其效力视同上海清算所出具的书面结果。
（三）上海清算所负责本须知的解释、补充和修订。
附：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账户数据函证及查询申请表
附  
银行间市场清算所股份有限公司
账户数据函证及查询申请表

	□初查（默认）   □复查

	申请机构名称：

	查询事由：
□聘请__________________事务所对我单位进行审计工作
□申请机构自查_________（具体说明）
□其他_________________（具体说明）

	查询事项：□账户持有明细

	序号
	债券账户账号
	债券账户名称
	查询日期
	债券代码

	1
	（可自行加行）
	
	
	

	2
	
	
	
	

	查询事项：□资金账户余额

	序号
	资金账户账号
	资金账户名称
	查询日期

	1
	（可自行加行）
	
	

	2
	
	
	

	联系人：姓名：________  座机:_______  手机:________  邮箱:________

	回函信息：
收件人单位名称：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人姓名：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地址：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人座机/手机：____________________
收件人邮箱：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邮政编码：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申请人承诺：
我单位承诺，对债券持有明细承担保密责任，此名单只用作上述事由，不用于其它与上述事由无关的用途，并对此承担责任。                

（申请单位公章或预留印鉴）
                                                              日期：




填写说明：
（1）发送至邮箱的PDF及WORD文件请勿打包压缩；
（2）初查、复查：根据实际情况勾选，若未勾选，则默认为初查；
（3）申请机构名称：填写查询机构（被审计机构）全称；
（4）查询事由、查询事项：根据实际情况勾选、填写；
（5）债券账户账号、名称：填写被函证或查询机构开立在上海清算所的持有人账户账号、持有人账户全称，如需查询多个债券账户请自行增行；
（6）资金账户账号、名称：填写被函证或查询机构开立在上海清算所的资金账户账号、名称，如需查询多个资金账户请自行增行；
（7）查询申请表须加盖被函证或查询机构的公章或预留印鉴，申请表为一页以上的需加盖骑缝章；
（8）如查询债券账户全部持有明细，“债券代码”栏请留空；如只查询债券账户中特定债券的持有明细，须在“债券代码”栏填写单只债券的产品代码，多只债券请自行增行； 
（9）查询日期请用YYYYMMDD格式填写，例如20190101；
[bookmark: _GoBack]（10）以上信息均需机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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